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

（厅字〔2016〕51 号）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

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的战略部署，深化规划

体制改革创新，建立健全统一衔接的空间规划体系，提升国家国土空

间治理能力和效率，在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基础上，制定省级

空间规划试点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主体功能区

规划为基础，全面摸清并分析国土空间本底条件，划定城镇、农业、

生态空间以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以下称

“三区三线”），注重开发强度管控和主要控制线落地，统筹各类空

间性规划，编制统一的省级空间规划，为实现“多规合一”、建立健

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二）基本原则



——顶层设计。针对各类空间性规划存在的问题，加强体制

机制、法律法规等顶层设计，研究提出系统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的一揽

子方案，打破各类规划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局面。

——坚守底线。坚持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优先，把国家经济

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等放在优先位置，确保省级空

间规划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指标约束。

——统筹推进。充分发挥省级空间规划承上启下作用，综合

考虑省级宏观管理和市县微观管控的需求，强化部门协作和上下联

动，坚持陆海统筹，形成改革合力。

——利于推广。坚持好用管用、便于实施导向，立足服务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突出地方特色，鼓励探索创新，尽快形成可操作、

能监管，可复制、能推广的改革成果。

（三）试点目标。2017 年年底前，通过试点探索实现以下

目标：

——形成一套规划成果。在统一不同坐标系的空间规划数据

前提下，有效解决各类规划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编制形成省级空间

规划总图和空间规划文本。

——研究一套技术规程。研究提出适用于全国的省级空间规

划编制办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开发强

度测算、“三区三线”划定等技术规程，以及空间规划用地、用海、

用岛分类标准、综合管控措施等基本规范。



——设计一个信息平台。研究提出基于 2000 国家大地坐标

系的规划基础数据转换办法，以及有利于空间开发数字化管控和项目

审批核准并联运行的规划信息管理平台设计方案。

——提出一套改革建议。研究提出规划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和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的具体建议。

（四）试点范围。在海南、宁夏试点基础上，综合考虑地方

现有工作基础和相关条件，将吉林、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广西、

贵州等纳入试点范围，共 9个省份。

二、主要任务

（一）明晰规划思路。遵循国土开发与承载能力相匹配、集

聚开发与均衡发展相协调、分类保护与综合整治相促进、资源节约与

环境友好相统一的理念和方法，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优化空

间组织和结构布局，提高发展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形成可持续发展

的美丽国土空间。

（二）统一规划基础。统一规划期限，空间规划期限设定为

2030 年。统一基础数据，完成各类空间基础数据坐标转换，建立空

间规划基础数据库。统一用地分类，系统整合《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等，形成空间规划用地分类标

准。统一目标指标，综合各类空间性规划核心管控要求，科学设计空

间规划目标指标体系。统一管控分区，以“三区三线”为基础，整合

形成协调一致的空间管控分区。



（三）开展基础评价。开展陆海全覆盖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基础评价和针对不同主体功能定位的差异化专项评价，以及国土空间

开发网格化适宜性评价。结合现状地表分区、土地权属，分析并找出

需要生态保护、利于农业生产、适宜城镇发展的单元地块，划分适宜

等级并合理确定规模，为划定“三区三线”奠定基础。将环境影响评

价作为优化空间布局的重要技术方法，增强空间规划的环境合理性和

协调性。

（四）绘制规划底图。根据不同主体功能定位，综合考虑经

济社会发展、产业布局、人口集聚趋势，以及永久基本农田、各类自

然保护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保护等底线要

求，科学测算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比例和开发强度指标。采取

自上而下（省级层面向市县层面下达管控指标和要求）和自下而上（市

县层面分解落实指标要求并报省级层面统筹校验汇总）相结合的方

式，按照严格保护、宁多勿少原则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按照最大

程度保护生态安全、构建生态屏障的要求划定生态空间；划定永久基

本农田，统筹考虑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需要，划定农业空间；按照基

础评价结果和开发强度控制要求，兼顾城镇布局和功能优化的弹性需

要，从严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有效管控城镇空间。以“三区三线”为

载体，合理整合协调各部门空间管控手段，绘制形成空间规划底图。

（五）编制空间规划。重点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

境共治共保、城镇密集地区协同规划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均衡配置等

方面的发展要求，统筹协调平衡跨行政区域的空间布局安排，并在空



间规划底图上进行有机叠加，形成空间布局总图。在空间布局总图基

础上，系统整合各类空间性规划核心内容，编制省级空间规划，主要

内容包括：省级空间发展战略定位、目标和格局，需要分解到市县的

三类空间比例、开发强度等控制指标，“三区三线”空间划分和管控

重点，基础设施、城镇体系、产业发展、公共服务、资源能源、生态

环境保护等主要空间开发利用布局和重点任务，各类空间差异化管控

措施，规划实施保障措施等。涉及国家安全和军事设施的空间规划项

目等，应征求有关部门和军队意见。

（六）搭建信息平台。整合各部门现有空间管控信息管理平

台，搭建基础数据、目标指标、空间坐标、技术规范统一衔接共享的

空间规划信息管理平台，为规划编制提供辅助决策支持，对规划实施

进行数字化监测评估，实现各类投资项目和涉及军事设施建设项目空

间管控部门并联审批核准，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三、配套措施

（一）推进规划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地区要结合当地实际，

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明确相关综合机构负责全面协调和统筹管理

各类规划，统筹推进省级和市县级空间规划编制管理以及与其他相关

规划的衔接，具体审查下位落实性规划等。

（二）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要结合试点工作推进，对导

致各类空间性规划矛盾冲突的规划期限、基础数据、坐标体系、用地

分类标准、空间管控分区和手段、编制审批制度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技术规范等进行系统梳理，提出修订完善建议。需要在试



点地区暂停执行或调整完善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统一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批准后实施。探索空间规划立法，在省级空间规划

和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基础上，对空间规划立法问题进行研究。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国家层面成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

的试点工作部际协调机制，成员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

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国

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等部门组成。各有关部门要在前一阶段工作基础

上，统一思想、齐心协力、积极配合、密切协作，确保试点工作顺利

进行。各试点省份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

导，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精心组织、细化方案，

扎实高效推进各项工作。

（二）着力探索创新。鼓励有条件的试点省份探索协同编制

省级空间规划和市县空间规划。允许试点省份选择部分所辖县（市、

区）数量较少的市地级行政单元，探索上下协同编制空间规划的路径、

模式，为完善省级空间规划技术路线和编制方法提供借鉴。编制省级

空间规划试点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和重要改革成果要及时向党中央、国

务院报告。


